

2017年质量强市专项经费绩效评价自评报告

一、项目总体情况

（一）项目概况

该项目是根据创建“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考核验收要求，通过开展各项创建工作，包括开展有关满意度测评、媒体宣传等，提升城市质量发展水平和市民质量成果获得感。同时，通过兑现落实企业质量品牌、标准化等有关质量工作的奖励扶持政策，引导企业通过质量提升进一步做强做大，助推我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二）保护该项目实施的制度

    1.创建“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考核验收细则；
2.市市场监管局、市财政局联合发文《关于执行质量品牌有关奖励政策的通知》（榕市场监管质量﹝2017﹞246号），进一步明确了有关质量品牌奖励金兑现程序、途径等事项。
3.《福州市政府质量奖管理办法》（榕政综﹝2011﹞69号）、《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加快推进商标发展战略若干意见的通知》（榕政综﹝2012﹞220号）、《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福州市大力实施名牌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榕政办﹝2012﹞154号）、《福州市产品质量奖评选管理办法》（榕政办﹝2012﹞155号）等有关质量品牌建设扶持奖励政策。
二、项目绩效自评结论

（一）项目绩效自评得分及等级

本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97.7分，自评等级“优秀”。
（二）项目期初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分析

2017年，我局深入推动“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有关创建工作，认真开展政府质量奖、福州市产品质量奖等质量品牌申报工作，积极兑现有关名牌、商标资金奖励、标准化扶持经费；认真开展市民质量满意度测评、服务业满意度测评；通过印制《福州市小学生质量安全知识读本》，开展质量教育宣传活动，制作质量强市验收迎检宣传片，户外宣传（地铁）、报刊报道等多种方式大力开展质量强市宣传，创建工作成效明显。
项目期初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具体如下：

1.成本指标“预算执行率”：当年预算金额800万元，目标执行率为不低于95%。实际支出468.77万元，执行率为58.60%，完成比例为61.68%。主要原因是省级以上质量品牌项目工作进程不可控，导致拨付企业品牌奖励经费的时间滞后；
2.数量指标“开展市民质量满意度测评”：目标值为当年开展1次，已如期完成，完成比例为100%；
3.数量指标“开展服务业顾客满意度测评”： 目标值为当年开展1次，已如期完成，完成比例为100%；

4.数量指标“媒体宣传”：目标值为市级以上媒体报道30次，实际完成73次，完成比例为243.33%；
5.数量指标“参评企业数”：目标值为不低于200家，实际参评313家，完成比例为156.50%；

6.质量指标“奖励（扶持）对象与省市相关文件吻合度”：目标值为100%，实际吻合度100%，完成比例为100%；

7.社会效益指标“市民质量满意度”：目标值为不低于80分，实际评分86.21分，完成比例为107.76%；
8.环境效益指标“不发生环境污染事故”：目标值为发生0件，实际发生0件，完成比例为100%；
9.可持续影响指标“质量强市宣传报道量”：目标值为不低于150条，实际完成172条，完成比例为114.67%；

10.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服务业顾客满意度”：目标值为不低于75分，实际评分80.41分，完成比例为107.21%。

（三）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改进建议

存在问题：

1.部分经费预算执行滞后：主要为“拨付有关单位的奖励（扶持）经费”。由于第三届中国质量奖评选结果2017年当年未公布（2016年10月启动），获评1项中国质量奖市财政奖励金为100万元，金额比较大，占项目总预算的比例较大，因此导致兑现进程难以确定。2017年度省政府质量奖、福建名牌产品由于修订有关管理办法，省里未启动相关评选工作，省工商局暂停省著名商标认定工作，都影响了年度有关奖励金预算的兑现。

    2.部分资金的付款时间不够及时，资金申请、报销有关手续不够紧凑。
改进建议：
1.考虑到有关质量品牌项目启动和完结时间不固定（主要为省级以上项目），建议奖励金统一放到第二年兑现，纳入第二年预算。

   2.加强对财政有关审批、报销制度的学习和熟悉，提高工作熟练度。
三、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